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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樓站停車場新建工程里民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 

地點：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 4 樓會議室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主席：紀總工程司勝源                    記錄：沈文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辦單位報告：(略) 

壹、 設計單位簡報：(略) 

貳、 各單位意見 

一、 龍生里沈鳳雲里長 

本案基地已閒置 20 多年，已成本地區環境及治安死角，

本基地雖然多為政府所有地，但亦有私人土地於其中，經

各單位多方協調，成多功能使用，市府也協助綠美化。本

基地近富邦銀行處，規劃要做公園；停車場用地處，做停

車場及龍生社區公益大樓；基地北側建住辦大樓，今日停

管處召開本會是為告知規劃停車場用地要做地下 4層、地

上 7層公益使用大樓，包含幼稚園、托嬰中心、展演廳、

日照中心、龍生里辦公處及大安區里民活動中心，龍生里

可因此變成不錯的模範社區，這些設施我們大家都可以使

用。然我們里民有一些意見，依現在的規劃，停車場的出

入口設於巷子，但本處亦有 2棟台銀華廈出入口，兩處出

入口打結、行人出入亦危險，希望停車場出入口可移至復

興南路主幹道，施工圍籬屆時也希望加高。 

二、 龍陣里劉長青里長 

隔壁住辦大樓高 30 多層，一蓋下去，本案建物就像違章

建築一樣，希望主辦機關可以說明為何地上只有 7 層，我

們很樂意蓋好後有在地里民優惠，由於龍陣里相距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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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屆時亦可將龍陣里里民納入優惠範圍，另外停車場出

入口亦改設置於復興南路主幹道比較合理。 

三、 群英里石忠勝里長 

嚴格說起來本案與我們沒太大關係，但是停車場出入口位

置，希望主辦機關可以從善如流。因為成功市場改建也是

因停車場問題，當初停管處要求，依建築法規要求出入口

要在巷弄內，每次詢問都回答這是規定。但 7號公園的出

入口不是也在信義路旁邊嗎?所以很多事情我們要依現況

來思考。今天民眾會提出來，是因為這是民眾會擔心害怕

的事情，不要一直說法如何，法是人定的，不是一個法可

符合每種情況。 

四、 里民聶先生 

我是 175 巷居民，重點說明:第一個，175 巷 5 弄台銀大

廈地下停車位 121 格，當日進出車輛約 200 輛、175 巷 15

弄台銀合興大廈平面停車場 15 格，面臨 5 弄的停車倒車

影響有 9部受影響、復興南路二段 210 巷台銀大廈有 448

格車位，當天進出車位有 80輛、還有一般民眾要經過 175

巷 15 弄，每天約 150 輛，以上加總經過車輛已超過 450

輛，對照現在設計的停車場出入口位置，大廈停車位的

113 格車位帶來車輛約每日進出 250 輛，保守估計 175 巷

每日進出車輛約 700 至 750 輛，綜合附近的進出車輛數及

175 巷 5 弄的車道寬度，已造成車輛的堵塞、PM2.5 帶來

健康影響以及行人的危險，對照里民說明會現有設計來

看，停車場出入口設計在該巷弄內，難以想像當地住戶會

如何反彈。 

五、 里民黃先生 

停車場出入口建議改設計從旁邊公園用地進出，改善未來

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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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里民文先生 

(一) 請建築師說明量體需求如何估算得出結果及藝展中

心規劃緣由。 

(二) 建議其中一樓層應設置臺北市之民眾閱覽室及視聽

室，供民眾多元使用。 

七、 里民周先生 

(一) 旁邊開發案之公開閱覽及說明會等，在場里民皆無收

到通知。 

(二) 綜合周邊交通路線考量，以及隔壁開發案建物高達

34 樓，建議市府修正停車場出入口位置及隔壁開發

案建物高度。 

八、 里民魯先生 

本次會議所備資料不足且內容不夠詳實，請提供停車場模

型供與會居民參閱。 

九、 立法委員賴士葆辦公室朱主任 

(一) 請說明隔壁開發案住商混合大樓開挖地下幾層?停車

位數量多少?綜合本區域所有停車位未來預計數量，

請問是否做過交通評估?質疑附近道路無法承受如此

量體開發。 

(二) 隔壁開發案建物高度嚴重衝擊四周建物居民陽光日

照、空氣，市府為何不先說明隔壁開發案? 

十、 里民謝先生 

(一) 市府強迫居民接受此為既定方案。 

(二) 資料最後 1頁載明施工進度，質疑今天僅為程序說

明，請說明後續市府程序及時程為何。 

(三) 請問預計會有幾次說明會。 

(四) 一定要盡速召開開第 2次里民說明會，請納入會議

紀錄。 



第 4 頁，共 9 頁 

十一、 立法委員賴士葆夫人林小姐 

最根本在程序正義問題，隔壁開發案說明會在地里民完全

沒被告知，我們不想今天完全是在過場，不能走完就算

了，我們的意見通通要列入會議紀錄，否則我們不會讓市

府照預定期程施工，市府要體會在地居民的心情，光公共

安全、交通、廢氣問題，都會讓住戶受影響。 

十二、 里民陳小姐 

(一) 此區域公辦都更案，幾乎皆為公家土地，為何我們附

近居民都沒參與到，請將此發言列入會議紀錄。 

(二) 此區域規劃 7、800 個停車位，停車路線又繞來繞去，

交通不打結才奇怪。 

十三、 徐弘庭議員辦公室王主任 

(一) 依照目前設計，機車停放設計在 2樓及 3樓，有廢氣

排放問題且與托育中心放在同一層這樣的設計很怪。 

(二) 請問市府屆時如何解決此處交通問題，請重作交通影

響評估，並提出修正報告。 

(三) 請市府不要為蓋而蓋，為了居民權益請市府加開公聽

會，希望能從頭走完程序，因為過去只是形式，現在

應實質考量，讓住民能參與了解更多，促進本案順利

推動。 

十四、 里民周先生 

(一) 2 樓及 3樓停放機車非常不適當，建議移置地下室。 

(二) 公園地下應一起規劃設置地下停車場。 

十五、 里民蘇先生 

(一) 由於附近居民皆無參與之前隔壁開發案的說明會，請

盡速召開都更案的整體說明會，在沒看到整體的情況

下進入細節，會陷入雞同鴨講的狀況，一樣得不到居

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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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希望停管處好好利用公園下方設計量體。 

(三) YouBike 停車柱數量經規劃後變更少。 

(四) 請避免藝展中心變成蚊子館。 

(五) 請民意代表可以針對問題做適當的修法，符合實際現

狀。 

(六) 市府改善與居民的溝通機制，不要把所有責任加在里

長身上，以免發生此次狀況。 

十六、 里民王先生 

停車場出入口應設在寬敞的復興南路，節省能源且減少空

汙，避免車輛繞行，讓巷弄保持安全安靜。 

十七、 里民金先生 

(一) 6 米人行巷道旁規劃自行車停放及 YouBike 租借

站，此設計將增加兒童行走危險。 

(二) 2 樓停放機車之設計，欲令機車加速上樓，請問如何

在設計上達到防噪效果? 

十八、 里民吳先生 

(一) 此處尋找停車位非常困難，請大家靜待下次說明會

的新版本即可，因此希望長官訂下第 2次說明會時

間。  

(二) 因住民更希望了解隔壁住商大樓的問題，還請停管

處協助。 

十九、 里民王先生 

(一) 大部分里民不知道隔壁住商大樓有公開展覽。多次

公聽會大部分里民亦不知道。 

(二)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公告周知，為何權責單位不公

告，以至今天的局面?過越多年，該處設計量體越來

越多，我們只是在程序走完後被迫接受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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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里民江小姐 

(一) 請各位長官設身處地設想，請以人為本考量我們需

要的居住環境如空氣、交通、安全、寧靜、YouBike

等。 

(二) 客委會的藝展中心有兩層，建議應考量住民需求，

如圖書館等。 

(三) 公園未納入停車場一併規劃，133 輛停車位是否足以

供公眾需求使用?考量到開發時帶給住民的衝擊，是

否可以一起開發? 

二十一、 里民臨時提問 

(一) 是否該區域可以整體開發?可否列為本會議之建議

事項?。 

(二) 是否可納入圖書館? 

(三) 說明會地點可否就近科技大樓，避免住民舟車勞頓? 

(四) 下次說明會請所有相關部門都要參加，並請民意代

表監督此案。 

二十二、 厲耿議員桂芳 

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的時間，且該區域應整體考量開發。 

二十三、 周議員柏雅 

隔壁住商大樓開發案，為維護程序正義，公民實質參與落

實，本案應由市府從源頭檢討，那怕時間因此拖延也沒關

係，公地公辦都更應考量整體公共利益，而非僅做商業性

考慮，以完善規劃設計。 

二十四、 李議員慶元 

(一) 此處公園是與住商大樓一起都更，且兩塊地並未連

通，但容積率已移到住商大樓，前所未聞此類都更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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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且請權管單位解釋為何容積率可做到 945%，是否有

圖利嫌疑?下次公聽會務必應說明清楚。 

(三) 另請將停車場出入口移設到復興南路公園這裡，並

請進行都計變更。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上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我們將與相關單位、交通局以及交評顧問研商各位鄉親需

求。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一) 北側都更開發案依審議程序亦舉行說明會，廣納意

見作為參考，必定秉持資訊公開、說明公開的原則。 

(二) 104 年進行整體規劃評估，105 年通過更新計畫暨配

合變更細部計畫案，計畫內容為變更南側取得公園

並連同停車場用地多目標使用全區整體規劃，而公

辦都更先行擬定都市設計準則，今日為停車場用地

第一次說明會，此方案依照準則將穿越性動線、退

縮、車道留設位置規劃設計。都更中心及冠德建設

協助停車場用地初步規劃，後續以今日里民意見作

為參考評估停車場出入口設置位置。希望下次由都

市更新主管機關出席跟大家做說明回復。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一) 藝展中心是客委會主動積極爭取之空間，希望未來

能由客委會營運管理，但不會故步自封，會開放使

用，以後這個場所仍是屬於區民共享的公共場所，

如要辦理任何活動或展覽也歡迎大家共同參與及使

用，這個場所並不是只屬於客委會的，而是大家的

藝文空間，客委會一定會做大家的好鄰居，我們通

力合作讓台北更好，請大家支持，讓客家人為台北

市民做出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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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管處 

(一) 今天主要是報告停車場用地的開發，停車場用地的

第 1場說明會就是今天這一場，報告書修正後方送

都審，再由都審委員會專家學者及市府人員審查整

合，目前排定期程為預定，本次依說明會得到的意

見將帶回檢討與修正，並重新規劃期程，非為定案。 

(二) 停車場出入口移至公園或改由復興南路進出意見，

本處會帶回研究，屆時再將成果與各位報告，出入

口的改變由於牽涉到設計大幅改變，容我們內部討

論後再向各位報告。 

(三) 此案已達提交通影響評估的標準，一定會做完整交

通影響評估報告。 

(四) 有關圖書館設置部份，規劃前已洽詢本府各機關是

否有參建需求，當時教育局並未提出有此需求，因

此未將其納入。 

(五) 有關建議本案將公園納入停車場規劃，因本基地已

足夠容納停車位規劃，故未考量。 

(六) 今天所列發言將做成會議紀錄並發送相關單位協助

處理，將各方意見納入且修正後，請建築師針對意

見做修正，會召開第 2次里民說明會，但停管處報

告主要是停車場用地之設計成果。 

(七) 要找到能容納 100 多人場地並不容易，後續我們將

盡力尋找當地里附近的場所辦理第 2 次里民說明

會。 

 

參、 結論 

一、 謝謝各位里民、議員及議員助理對本案關心，里民提供的

建議本處將做彙整檢討，並與府內相關單位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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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天所有發言將列入紀錄，此紀錄將發給都市發展局等相

關機關，請他們協助處理。 

三、 第 2次里民說明會報告時，本處將會請都發局等相關單位

出席，預計 3個月左右完成重新檢討設計，完成後會舉行

第 2次說明會。 

 

肆、 散會(下午 9 時 20 分) 


